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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常说的“三包”是指生产者、经销者售出的产品不

符合规定要求时，应当负责“修理、更换、退货”，给购买产

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。《产品质量法》第一次

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必须要对售出的

产品承担“三包”责任，后来我国又专门出台了《国家新三包规

定》，明确了“三包”行为是一种要求相关企业履行的强制法

定责任。本文主要分析的是“三包”行为中免费提供给购货方

的维修材料是否视同销售的问题。

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第八款：将自

产、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，

视同销售货物。从表面意思来看，免费提供材料应该属无偿

赠送的范畴，应作视同销售处理。实践中也有部分地区的国

税局出台了针对此类事项的相关规定，比如，《青岛市国税局

关于印发<增值税若干业务问题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青国税

函[2002]263号）规定，企业实行“三包”免费为客户提供的

配件应按视同销售规定征收增值税。新颁布的《增值税暂行

条例实施细则》对无偿赠送没有做具体的解释，部分地区的

税务机关做出以上规定也算是符合上位法的精神。但如果将

免费提供维修材料这一事项放在“三包”这个法定责任的背

景下来看，笔者认为将其做视同销售处理有违实质重于形式

原则。这可以从“三包”的本质，企业生产、销售的实际情况

以及税法几个方面去分析。

第一，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自己的产品实行“三

包”，是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，也是肩负起社会责任的表现，

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鼓励与支持。对于“三包”行为中的修理

业务，《国家新三包规定》中提到：“在三包有效期内，除因消

费者使用保管不当致使产品不能正常使用外，由修理者免费

修理（包括材料费和工时费 ）”，也就是说修理免费是法定的，

因此，企业在产品“三包”期内向消费者免费提供维修材料并

非通常意义上的无偿赠送，也不是国家对相关企业的惩罚。

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应该把它视同正常消耗，不应按

视同销售征税，否则对企业是不公平的。

第二，从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，“三包”成本已经在定价

中考虑。企业发生的售后服务成本对于每件产品来说虽然是

一种或有事项，但总体来看是个确定性事件。在工业化大生

产条件下，出厂产品实行的是抽样检查，总会有不合格产品

出厂的可能性，即使是被检验过的产品，由于检验手段的局

限也可能会存在误差。再者，产品售出一定期限后，在搬运、

存贮、销售展示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可能影响产

品的质量。这些都是客观因素造成的，生产企业或销售者都

无法避免。在家电、通讯行业，“三包”期内免费提供的维修

材料价值平均能达到同期销售收入的1%左右，对于这样一

块数额巨大的售后服务成本，企业在做产品定价时肯定是已

经考虑在内的。可以这么理解，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同时，实

际上也购买了对此商品的售后服务，以后商家在“三包”期内

维修过程中提供的零件，消费者是已经提前付过费的，这样

无偿赠送这个概念也就无从谈起了。商品在销售的过程中缴

纳了销项税，“三包”期内向消费者提供的免费零件如果再按

视同销售征税就有重复征税的嫌疑，有违税法的基本原理。

第三，将“三包”期内维修行为中的免费零件理解为一般

意义上的无偿赠送有“简单执法”之嫌。上文中提到的地区国

税局的有关规定虽然现在还是有效状态，但颁布时间比较早，

而最近几年关于增值税的法规变更较快，特别是2008年以法

律的形式颁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，有些细节问题

各地国税局还有待重新研究。就算对同一个问题各地税务局

都可能有不同解释。以下内容摘录于江苏省国家税务局网站：

“问：某公司对生产的产品实行三包服务，保修期内维修耗掉

的材料，是否要视同销售？答：如三包期内正常情况，一般不

作销售处理根据”。虽然根据国家法律规定，咨询信箱的答复

仅作为税收法规学习的参考意见，不作为执法依据，但从专业

经验来看，江苏省国税局网站是全国非常优秀的国家税务网

站之一，其答复还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。另外，国家税务总局

在此类问题上并未出台相关的文件来支持视同销售的做法。

综上所述，“三包”期免费提供维修材料的行为虽然在部

分地区明文要求做视同销售处理，但在全国范围内，结合法

理和企业实际情况分析，此种做法并不一定正确。在税务检

查过程中如果遇到相同问题，企业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

况向税务局做好解释工作，争取税务机关的理解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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